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戰略重組進展的進一步公告

茲提述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1)日期為2015年12月8日之
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批准本公
司的控股股東中國冶金科工集團有限公司與中國五礦集團公司（「中國五
礦」）實施戰略重組（「戰略重組」）；(2)日期為 2016年1月28日之公告，內容
有關（其中包括）中國五礦已分別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
會」）和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證監會」）提交申請，尋求豁
免中國五礦因戰略重組而須就本公司股份作出強制性全面要約的義務；
及 (3)日期為2016年2月15日之公告，內容有關香港證監會已豁免中國五礦
因戰略重組而須就本公司股份作出強制性全面要約的義務。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近日獲悉中國證監會亦已豁免中國五礦
因戰略重組而須就本公司股份作出強制性要約收購的義務。

本公司將適時就戰略重組的進展作出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林曉輝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16年2月19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包 括 兩 位 執 行 董 事：國 文 清 先 生 及
張兆祥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經天亮先生及林錦珍先生；以及三位獨
立非執行董事：余海龍先生，任旭東先生及陳嘉強先生。

* 僅供識別


